南阳理工学院校园网上网用户协议
为使校园网更好地为我院用户提供各项服务，网络中心与用户共同遵守如下协议：
    1．网络中心保障校园网主干安全通畅，提供相应的网络服务。
    2．网络中心为用户分配上网账号及相关参数。

3、网络中心不承担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信息延误、损失等责任。

4．用户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不得利用网络泄漏国家机密,不得传播反动、黄色和有伤风化的信息。

5、用户必须遵守我院校园网各类规章制度，并接受网络中心的管理，配合国家安全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    6．用户对本人（本机）的信息、密码、账号进行维护；账号被他人盗用，必须及时与网络中心联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用户信息变更或中止使用校园网，需到网络中心办理相关手续。

7、用户不得干扰、破坏网络正常运行，如散布病毒、盗用他人账号上网、非法进入未经授权的网络系统、盗用他人IP地址等。
    8．用户违反本协议相关条款时，网络中心有权终止其使用；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者，将依法处理。

9、本协议由网络中心负责解释。
    本协议一式两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    用户（签字）：              网络中心（签字）
        年  月  日                  年  月  日

